
中 国 制 笔 协 会 
中笔协〔2017〕 19号 

中国制笔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 

第四号公告 

为 贯 彻 国 务 院 颁 布 的 《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

^ 2 0 1 4 - 2 0 2 0 ^ ) )和民政部等八部委颁发的《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 

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》和国家"放管服"改革精神，坚持依法 

行政的要求，结合中国制笔行业实际情况，将继续开展企业信用等 

级评价工作，培育企业信用品牌，建立定期发布制度。本着"诚信、 

自愿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、严谨"的原则，在中笔协〔2013〕13 

号、中笔协〔2014〕 7号、中笔协〔 2 0 1 5： ] 4 0号文已经公布 4 1家企业 

获得信用等级评价3八企业的基础上，现将第四批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

结果〔按申报顺序）公告如下： 

庆元县新正大漆业有限公司 （八八八级企业） 

江 苏 学 泰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^ (八八八级企业） 

^浙江贝斯特软化板有限公司 〔皿级企业） 

南昌蓝珀.笔业画材有限公司 （八八八级企业） 

上海英雄金笔厂丽水有限公司（八八八级企业） 

上海英诺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八八八级企业） 

温州金马笔业有限公司 〔舦八级企业） 、 

大连金时代企业有限责任公司（八八八级企业） 

义乌奥祥文具有限公司 〔显八级企业） 

慈溪巿秀比斯壮文具有限公司（八脑级企业） 


